國立中央大學課務組製表
國立中央大學微課程提課申請檢核表
版次2.0/2020.04.25
　　以下公告檢核表為微課程初核審核標準，若不符合者將退回申請，符合者逕送微課程委員審查。
	勾選
	項目
	備註

	
	提課申請時間
	

	□
	您的課程開課時間是否符合本次提課審查作業日程。(審查作業日程表請見微課程網站公告)
	課程上課時間於審查結果公告後使得開課，敬請各單位提早作業，已免向隅

	
	微課程導師相關
	

	□
	1.微課程應設導師，至少1名導師具本校教師資格。
	導師可多位包含業師/專兼任教師等

	□
	2.微課程課程內容是否已經找導師充分討論。
	學生募課者.自主學習者適用之

	□
	3.導師是否參與課程中講授或輔導，至少一堂課程。
	請明確寫進課程規劃中

	
	時數相關
	

	□
	微課程1學分至少16個小時；2學分至少32小時請檢核課程總時數是否符合。(成果發表時數可計入課程時數中)
	*1學分講授課程時數至少8小時；2學分講授課程時數至少16小時，實作、實驗、實習、參訪課程等，授課時數計算以實際活動時數之1/2為原則。
*每1學分之課程規劃應為期5個工作天以上，講授課程時數每堂不宜超過3小時，以利同學吸收。

	
	課程內容相關
	

	□
	1.提課申請表中課程內容，授課時間規劃，是否已完整撰寫，格式是否正確。包含週次、預定上課日期、時間/授課時數(※已註記講授或實作)、課程進度與內容、指定閱讀、作業或活動、講師姓名/學經歷。
	※如12:00~15:00/3小時(講授2小時;實作1小時)

	□
	2.提課申請表中課程綱要表是否已完整撰寫。包含教學目標、評量方法、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。
	



